
 

2020 年寒假 SAF 伦敦-阿姆斯特丹国际法项目报名通知 
 

      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的推进，中国与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将带来大量国际法律

服务需求。与此同时，双边贸易、多边贸易中发生的种种摩擦也诱发了国际政治的不稳定因素，

国际法的重要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也更加被重视。 

      SAF 秉承通过海外学习提升学生竞争力的宗旨，通过 SAF-IES Abroad 伦敦中心和阿姆斯特

丹中心，为广大法学专业学生量身定制了 2020 年寒假伦敦-阿姆斯特丹国际法项目。该项目将于

2020 年 2 月 2 日到 2 月 15 日进行，学生将参加一系列专门讲授国际法的教授讲座，以解决当

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。主题包括国际组织作为和平缔造者的作用、国际社会的演变、条约法、

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等。  

 
 

一、 项目优势 

• 课程学术性强：此项目主要面向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、国际法、国际组织在仲裁中的作用

感兴趣的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；课程提供基于课堂的学习和实地考察。报名的学生应渴望

了解国际法的复杂性，并愿意讨论该领域面临的挑战。 

• 课堂学习与实践考察紧密结合：SAF 邀请全球知名教授提供关于国际法的精彩讲座，同时

学生将有机会访问英国皇家法庭、英联邦最高法院、国家海事博物馆，以及海牙的国际法

庭、和平宫、国际刑事法庭等机构，接触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无可比拟的国际法实例。

SAF 为同学们安排了深度实践考察活动，在这些考察活动中，同学们将和访问机构工作人

员进行讨论、聆听工作人员的全面介绍。 

• 为海外研究生申请提升背景：英国是英美法律的发源地，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发展道路；



国际法庭设在荷兰，荷兰健全和高质量的法律体系为荷兰的法律教育提供了强大的支撑。

许多去英国和荷兰留学的专业课程与国际法有关，并常常涉及到法律制度的比较。通过此

项目学生可以学到更全面、更透彻的法学知识与切入视角，还可以为今后的学术和职业生

涯提供背景提升。 

• 深度并富有欧洲风情的文化参访：学习期间 SAF 为同学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

动，包括参观英国白金汉宫、大英博物馆、格林威治游览、荷兰梵高博物馆、运河游览、

风车村游览在内的城市观光。伦敦历史悠久，是全球最富裕、经济最发达、商业最繁荣、

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；海港城市阿姆斯特丹城市优美、交通便利，拥有良好的公共交

通系统，是真正的“自行车之都”。 

 
 学生服务完善：SAF 将从咨询、申请、行前、接待、健康安保、应急支持等各个方面为

学生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同学们还将受到 SAF-IES Abroad 伦敦中心和阿姆斯特丹中

心团队（包括中心主任、学术负责人、实习协调员、学生事务协调员等）的全方位现场

支持和服务。 

 

二、 项目内容 

1. 项目时间: 2020 年 2 月 2 日 （抵达）– 2 月 15 日（返程） 

2. 课程内容：在为期两周的《国际公法导论》课程中，教师将首先为学生概述国际公法的基

本原则以及国际法律体系的建立和结构，之后会结合实例以及实地考察参访就国际公法的

各主要领域进行一一解析。课程涉及的主要领域话题包括：  

• 法律的背景以及我们学习法律的环境  

• 《国际法》 和《条约法》 

•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 

• 管辖权研讨会——国际司法机构概要 

 

3. 教授介绍 



• 主讲教授：Heather Kurzbauer 女士。Kurzbauer 女士于 2000 年至 2004 年担任海

牙仲裁法庭的法律顾问；凯斯西储大学 Case Western University（US）国际仲裁法

的教授，拉脱维亚里加法学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，定期在阿姆斯特丹艾根斯研究所任

教。Kurzbauer 女士是一位跨越法律、媒体和政治主题的老师，于 1996 年被任命为

韦伯斯特大学 - 莱顿媒体研究系主任。从那时起，Kurzbauer 女士为艾默生学院（波

士顿）、韦伯斯特大学 - 莱顿分校、奈耶罗德商学院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开设并教授媒体

和政治、国际公法、商业仲裁和跨国司法专业课程。 Kurzbauer 女士经常为英国、美

国和荷兰的报纸和期刊撰稿，是荷兰新闻相关电视和广播节目“B＆W，Buitenhof，

Eenvandaag，Network 和 Nova”的最受欢迎嘉宾，并收到了 Ars Aequi（荷兰司

法审查机构）的资助撰写了大量有关最高法院案件的评论。 

• 客座教授：David Neita 先生。David Neita 被誉为人民的律师，人民的诗人，为被

排斥的个人以及边缘群体发声，诗歌反映平民百姓面临的社会问题；在公共演讲和团

体促进方面有着特殊的专长，通过散文和诗歌，与多方团体合作，帮助个人和团体发

掘他们的激情和发展方向；他的讲座将涉及当代法律的来源和哲学框架，并强调不同

文化对完善的全球法律体系所作的贡献。 

 

4. 实地参访内容 

  

• 英国国会大厦（伦敦） 

• 白金汉宫（伦敦） 

• 大英博物馆（伦敦） 

• 英国皇家法庭（伦敦） 

• 英联邦最高法院（伦敦） 

• 国际法庭（海牙） 

• 和平宫（海牙） 

• 国际刑事法院（海牙） 

• 国家海事博物馆（阿姆斯特丹） 

• 阿姆斯特丹法律中心 

• 梵高博物馆（阿姆斯特丹） 

• 风车村和运河游览（阿姆斯特丹） 

 

 

5. 项目日程安排样例 



第一周 
2 月 2 日 

周日 

2 月 3 日 

周一 

2 月 4 日 

周二 

2 月 5 日 

周三 

2 月 6 日 

周四 

2 月 7 日 

周五 

2 月 8 日 

周六 

上午 抵达伦

敦，欢迎

会 

国际法讲座

1 

国际法讲座

2 
国际法讲座 3 

Day Trip： 

格林威治 

客座讲授 2 参访：威斯

敏斯特宫，

白金汉宫 下午 
参访：大英

博物馆 

参访：英国

皇家法庭 
客座讲授 1 

参访：皮卡迪利广

场，特拉法尔加广场 

第二周 
2 月 9 日 

周日 

2 月 10 日 

周一 

2 月 11 日 

周二 

2 月 12 日 

周三 

2 月 13 日 

周四 

2 月 14 日 

周五 
周日 

上午 

抵达阿姆

斯特丹 

欢迎指导会 

海牙一日游 

国际法讲座 5 国际法讲座 6 风车村游览 

自由活动 

下午 

国际法讲座

4 

运河游览 

参访：律师事务所 

案例研究及问答 

参访：阿姆斯

特丹法律中心 
欢送会 

• 最终访问地点可能会根据供应情况而有所变化，将在最终确定时进行通知。 

 

6. 项目费用 

• 项目费用：2750 美元（20 人团） 

注：项目最低人数 15 人，如项目最终参与人数为 15-19 人，则项目费用为 2960 美

元。 

• 项目费用包括：项目开幕及结业活动、当地接送机服务、课程及实地考察、社会文化

参观和游览、酒店住宿（双人间标准，含早餐）、SAF 服务及安排、医疗及应急保险。 

• 学生需自理国际往返机票、项目期间除早餐之外的餐食、签证费用及个人零花费用。 

 

7. 项目证书：项目结束时，学生会获得由 SAF 颁发的项目结业证书。 

 

三、 项目申请及流程 

1. 申请条件： 

• 参与对象： 

o 法律、国际关系、政治、外语等相关专业，或对国际政治、国际法以及各种组

织在仲裁中的作用感兴趣； 

o 全日制在籍在校本科大一到大三学生； 

o 渴望了解国际法的复杂性，并愿意讨论该领域面临的挑战； 

• GPA 要求：2.5/4.0 

• 英语要求（选一即可）：大学英语四级 493/六级 500/托福 80/雅思 6.5（单科 6 分以



上） 

 

2. 项目流程及申请流程 

9 月 24 日前，学生校内报名。符合项目报名条件的学生登陆信息门户 my.seu.edu.cn，

进入教学服务—出国申请（教务处），输入一卡通号、密码后，填写申请表，提交后及时

与学院教务助理老师联系进行审核。 

如需要申请学分认定，需在申请前征求所在学院教学委员会（或至少教学院长）意见，并

在信息门户提交申请表后，同时填写学习计划表。是否能够认定学分由所在学院审核决定。 

9 月 26 日前，学院教务助理及负责人（教学院长、副书记）、学生处在线审核。 

申请表审核流程：登陆本科教学管理系统—报名管理—出国交流管理—出国申请表审核

（教务助理审核提交—教学院长、副书记审核提交—学生处审核提交—教务处终审）。 

计划表审核流程：同上流程—出国计划表审核（教务助理审核提交—教学院长审核提交—

教务处终审）。 

10 月 16 日前，递交对外申请材料。材料准备齐全，并在申请截止日期前递交至 SAF，

由 SAF 递交至海外大学。具体可向 SAF 老师咨询，建议可提前准备的材料如下： 

 有效护照复印件 

 1 套中、英文版在校成绩单（可持一卡通至 J5-101 教务大厅自助打印四分制出国成绩单后至

校档案馆翻译） 

 语言成绩 

注： 

· 建议同学提前开具中英文成绩单、准备护照，以便缩短申请材料准备时间； 

· 有意申请项目同学请尽早联系 SAF 指导老师，获得详细咨询及指导； 

· 通过报名资格审核，确定向 SAF 报名后，为预留参加项目名额，需直接向 SAF 缴纳

1500 美元项目定金，后期缴纳项目费用时直接抵扣项目费，如报名后退出项目退费规

则详询 SAF。 

·  

3.  校内出国审批 



学生在确定录取后，应及时履行校内出国审批流程，进入东南大学校园信息门户-网上办

事大厅-学生因公出国（境）申报审批，提交学生出国申请，经所在学院、国际合作处等

审核，由国际合作处办理批件，并可提供办理签证用的学校派遣函。 

4.  经费资助：符合校级短期资助条件的学生可申请回国后报销一次往返国际机票，上限一万元/

人。本科期间每人仅可获得一次，且与 3 个月以上学期交流资助不同享。 

5. 本科期间出国交流有关常见问题解答详见：https://jwc.seu.edu.cn/gjjl_21697/list.htm 

四、 项目咨询 

1.  东南大学联系人：法学院于老师     电话：13776639186 

2.  SAF 联系人： SAF 上海办公室 陈老师 

电话： (021) 66099952/ 66099956 

QQ：799787148 

邮箱：iris.chen@safchina.org 

SAF 网申报名表链接：https://sisfbrenderer-100287.campusnet.net/#/renderer/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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